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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升科创孵化平台建设水平，加快全域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现结合工作实际，制定以下具体措施：
一、支持建设科创孵化平台。对新获批的国家级、省级、市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分别给予30万元、20万元、10万元奖励；对新获批的国家级、省级、市级众创空间分别给予20万元、10万元、5万元奖励。
二、鼓励科创孵化平台提质增效。依据市科技局科创孵化平台绩效考核评价结果，对科技企业孵化器考评优秀的奖励20万元、良好的奖励10万元；备案众创空间考评优秀的奖励10万元、良好的奖励5万元。对连续2次考评不合格的，取消其科创孵化平台资格，实行科创孵化平台动态管理。
三、鼓励科技成果转化市场化。支持西岗区企业吸纳高校院所科技成果，对2023年以来签订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许可、作价投资合同，完成技术合同登记且执行完毕的，给予科技成果吸纳方按照实际发生技术交易额（不低于30万元）给予5%的奖励，单个项目奖励不超过5万元，每家企业奖励金额不超过50万元。
四、加强科技成果转化中间环节建设。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西岗区技术转移服务机构（不含高校院所），对2023年以来促成高校院所向辖区企业转化的科技成果，同时签订技术转移中介合同（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许可或作价投资合同），单笔金额超过100万元，完成技术合同登记且执行完毕的，按期促成技术合同实际发生技术交易额5%给予一次性经费奖励，最高不超过20万元。
五、促进科技成果高效对接转化。鼓励高校、科研院所搭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平台，促进科技成果线上线下高效对接。对利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平台与辖区企事业单位开展有效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技术转移示范机构，一次性给予50万元奖励。
六、建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人才队伍。组建由高校和技术服务机构人员构成的科技成果转化“技术经纪人”队伍，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打通科技成果供需转化信息瓶颈，并对促成科技成果转化落地的“技术经纪人”给予适当奖励。
本措施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三年。本措施由西岗区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